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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关于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2018]海字第 063-1号 

致：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出售，北京海润天睿律师

事务所接受公司委托，担任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

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7年修订）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出具了“[2018]海字第 063 号”《北京海润天睿

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内蒙古天首科技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8〕第 19号）相关

法律问题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出具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所述的法律意见书出具依据、律师声明事项、

释义等相关内容仍然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

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简称与《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简称和定义具有相同含

义。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公

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充分核查和验证后，出具补充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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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书显示，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四海氨纶 22.26%的股权交易价格为

11,202.00 万元。交易对方注册资本为 15,000.00 万元，但注册资本中货币出资

占比较低，交易对方最近两年一期未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为 294.61万元、545.24

万元以及 61.51 万元。 

请你公司：（1）结合交易对手方的财务数据和经营情况进一步分析说明交

易对手方是否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补充披露相关履约保障措施或违约赔偿安

排；（2）补充披露交易对手方本次交易对价的具体资金来源，是否全部为自有

资金，若存在自筹资金，请说明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的金额和比例，自筹资金

若来源于合伙企业等其他主体的，应穿透披露至最终出资人，并披露是否有相

应的履约保障措施；（3）说明本次交易对价是否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的董监高、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上述各方的关联方和潜

在关联方，是否存在由前述单位或个人或关联方直接或间接为五洲印染提供担

保的情形或者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问询函第 1 题） 

（一）结合交易对手方的财务数据和经营情况进一步分析说明交易对手方是

否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补充披露相关履约保障措施或违约赔偿安排； 

1、五洲印染具备一定的支付能力 

五洲印染最近两年一期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9.30 2017.12.31 2016.12.31 

资产总额 15,368.75 15,759.52 16,226.02 

负债总额 1,350.80 1,787.86 1,521.9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14,017.95 13,971.66 14,704.11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总收入 4,102.79 6,017.87  5,094.04 

利润总额 50.95 545.24 294.61 

净利润 50.95 545.24 294.61 

由上表可见，最近两年一期末，五洲印染资产总额和净资产规模较小；最近

两年一期，五洲印染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5,094.04万元、6,017.87万元和4,10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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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294.61 万元、545.24万元和 50.95 万元，营业收入规

模较小，盈利能力较弱。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五洲印染的货币资金金额为

722.63万元，其他应收款金额为 2,982.90万元，其中应收浙江绍兴昕欣纺织有

限公司金额为 2,971.50 万元，浙江绍兴昕欣纺织有限公司系五洲印染控股股东

众禾投资控制的企业，截至 2018 年 9月 30日，浙江绍兴昕欣纺织有限公司货币

资金金额为 3,971.40万元。因此，五洲印染具备一定的支付能力。 

根据众禾投资提供的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及相关说明，截至 2018年 9月 30

日，众禾投资实收资本为 8.52 亿元，总资产为 8.96亿元，旗下有房地产、氨纶、

印染、纺织、酒店等产业，资本实力较强。 

2、履约保障措施 

经查，为保证五洲印染按时、足额支付交易对价，五洲印染及其控股股东均

出具了承诺，具体履约保障措施如下： 

2018 年 11 月 12 日，五洲印染出具《关于本次交易资金来源及按期支付交

易价款的承诺》，五洲印染具备支付本次交易四海氨纶 22.26%股权的对价款的资

金实力，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五洲印染的自有资金和关联方借款，其中拟以自

有资金支付3,000万元，关联方借款支付 8,202万元。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合法，

除上述关联方借款外，不存在来源于合伙企业等其他主体的情形；在五洲印染与

天首发展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五洲印染将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

约定，按期、足额支付本次交易的全部交易价款。 

2018 年 11 月 12 日，五洲印染控股股东众禾投资出具《关于向浙江绍兴五

洲印染有限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的承诺》，承诺“在五洲印染与天首发展签署的《股

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若五洲印染的自有资金不足以向

天首发展支付交易对价，本公司承诺将以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方式向五洲印染提

供资金支持，自筹资金为本公司以土地、房产等资产进行抵押向银行等金融机构

取得的借款，确保五洲印染按照其与天首发展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

天首发展支付交易对价。” 

（二）补充披露交易对手方本次交易对价的具体资金来源，是否全部为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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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若存在自筹资金，请说明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的金额和比例，自筹资金若

来源于合伙企业等其他主体的，应穿透披露至最终出资人，并披露是否有相应的

履约保障措施； 

如本题第（一）部分所述，五洲印染支付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和关联方借款，其中自有资金预计支付 3,000万元，占交易对价总额的 26.78%，

关联方借款预计支付 8,202万元，占交易对价总额的 73.22%。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查询平台，众禾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濮黎明 69,300.00 77.00 

2 濮金城 11,700.00 13.00 

3 董攀卿 9,000.00 10.00 

合  计 90,000.00 100.00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来源于合伙企

业等其他主体的情形。 

（三）说明本次交易对价是否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董监

高、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上述各方的关联方和潜在关联方，是否

存在由前述单位或个人或关联方直接或间接为五洲印染提供担保的情形或者可

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本所律师与天首发展及五洲印染的实际控制人进行访谈，并核查了上市公司

提供的资料、上市公司董监高的书面承诺、交易双方实际控制人的书面承诺，本

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的对价不存在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董监高、

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上述各方的关联方和潜在关联方的情形，不

存在由前述单位或个人或关联方直接或间接为五洲印染提供担保的情形或者可

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二、报告书显示，四海氨纶存在部分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产，情况如下： 

建筑物名称 结构 建成年月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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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名称 结构 建成年月 面积 

办公楼 混合 2004/12/1 310.00 

门卫 混合 2005/9/1 60.00 

热分配站 混合 2005/4/9 78.00 

净水厂 混合 2004/11/1 114.50 

泵房 混合 2004/11/1 76.80 

精致回收 钢混 2005/4/9 1,200.00 

空压机房 钢混 2014/9/1 3,423.90 

煤场仓库 钢结构 2015/6/1 4,522.00 

请你公司：（3）详细说明除报告书中披露的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产以外，

是否存在其他产权存在瑕疵的资产，如有请补充披露有关资产的具体情况、产

权存在瑕疵的原因、对比标的公司生产经营是否造成重大影响；（4）结合上述

情况，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中“（四）重大

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

权债务处理合法”的规定。（问询函第 8 题） 

（一）补充披露尚未取得权属证书房产的账面价值、无法取得相关权属证书

的原因及是否对标的资产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本所律师与四海氨纶实际控制人进行访谈，并核查了四海氨纶提供的资料、

四海氨纶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声明与承认，截至 2018年 3月 31 日，上述未取得权

属证书的资产账面价值为 1,500.82 万元，无法取得权属证书的主要原因为前期

建设手续不齐备，但该等房屋建筑物均系四海氨纶出资建造并实际拥有、使用，

截至目前，没有第三方向四海氨纶主张权利，也没有相关主管部门要求四海氨纶

拆除上述房屋建筑物，上述未取得权属证书的资产不会对四海氨纶的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未取得权属证书的资产不会对四海氨纶的生产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二）补充披露资产评估过程中对于部分房产存在产权瑕疵的情况是否已经

予以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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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过程中，评估机构对各项房产进行了现场勘察，上述未取得权属的

房屋建筑物坐落在四海氨纶拥有权属的土地上，为四海氨纶出资建造并实际拥有、

使用，其产权瑕疵并不影响资产价值在生产经营中的体现。基于上述考虑，本次

评估中该部分房屋建筑物价值体现在股权价值中。 

（三）详细说明除报告书中披露的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产以外，是否存在

其他产权存在瑕疵的资产，如有请补充披露有关资产的具体情况、产权存在瑕疵

的原因、对比标的公司生产经营是否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四海氨纶及其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已披

露的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外，四海氨纶其他资产不存在产权瑕疵。 

（四）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上市公司持有的四海氨纶 22.26%股权，尽管四海氨纶

拥有的上述房屋建筑物未取得权属证书，但该等房屋建筑物系四海氨纶出资建造

并实际拥有、使用，其未取得权属证书不影响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且本次

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再持有四海氨纶的股权，对上市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不会

产生影响，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

的规定。 

三、报告书中“重大风险提示”部分显示，本次交易存在债权人要求标的

公司提前还款的风险，请你公司进一步说明上述风险产生的原因，截至目前与

债权人协商的具体进展、未获得同意部分的债务金额和比例、债务形成原因、

到期日、对本次交易的影响，并说明前述风险与报告书第 87 页中“本次交易不

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的表述是否相违背。（问询函第 9 题） 

（一）本次交易存在债权人要求标的公司提前还款的风险产生的原因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四海氨纶共有 31,950 万元短期借款，根据四海氨

纶与相关金融机构签署的借款合同的约定，如借款人发生合并、分立、股权转让、

对外投资、实质性增加债务融资等重大事项前，应提前书面通知贷款人并取得贷

款人的书面同意款，因本次交易涉及四海氨纶的股权转让，因此，根据该等借款

合同的约定，本次交易需要取得四海氨纶相关金融债权人的书面同意，若金融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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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不同意本次交易，则有可能主张四海氨纶承担违约责任并要求其提前还款。 

（二）截至目前与债权人协商的具体进展、未获得同意部分的债务金额和比

例、债务形成原因、到期日、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四海氨纶已经就本次交易通知了金融债权人，

并已取得上述金融债权人的同意函。 

（三）说明前述风险与报告书第 87 页中“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的表述是否相违背。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是指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只涉及四海氨纶

22.26%股权的转让过户，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前述风险主要是基于四海氨纶

与相关金融机构签署的借款合同的约定而产生，该等借款系四海氨纶自身的债务，

即使四海氨纶最终未能取得全部金融债权人同意函，也不会影响本次交易标的资

产的交割。因此，本次交易存在债权人要求标的公司提前还款的风险与报告书中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的表述不相违背。 

四、 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市公司、交易对方和其他相关方是否存在其他应

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是否充分保护了上市公司利

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问询函第 10 题） 

（一）本次交易中交易双方及其他相关方签署的协议或承诺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市公司、交易对方和其他相关方就本次交易签订的合同、

协议、安排及其他事项如下： 

1、2018 年 8 月 23 日，上市公司与五洲印染就本次交易达成初步意向，并

签订了《关于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中关于评估

结果、交易价格、股权转让款支付期限及金额等均未明确约定，需待审计、评估

结果出具后由双方进一步协商。公司于 2018年 8月 24日披露《内蒙古天首科技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码：临 

2018-43），披露了公司拟出售所持四海氨纶 22.26%股权事宜及协议的主要内容。 

2、2018 年 9 月 25 日，根据中天衡平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结果，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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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五洲印染签订正式的《关于浙江四海氨纶纤维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该协议中对评估结果、交易价格、股权转让款支付期限及金额等均作了明确约定。

该协议内容在《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

及《法律意见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其中《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经上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后，于 2018年 9月 29日在深交所网站上予以披露。 

3、2018年 11月 12日，众禾投资出具《关于向浙江绍兴五洲印染有限公司

提供资金支持的承诺》，承诺“在五洲印染与天首发展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生效后，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若五洲印染的自有资金不足以向天首发展支付

交易对价，本公司承诺将以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方式向五洲印染提供资金支持，

自筹资金为本公司以土地、房产等资产进行抵押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的借款，

确保五洲印染按照其与天首发展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天首发展支付

交易对价。”  

4、2018年 11月 12日，五洲印染出具《关于本次交易资金来源及按期支付

交易价款的承诺》，承诺“五洲印染具备支付本次交易四海氨纶 22.26%股权的对

价款的资金实力，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五洲印染的自有资金和关联方借款，其

中拟以自有资金支付 3,000万元，关联方借款支付 8,202万元。本次交易的资金

来源合法，除上述关联方借款外，不存在来源于合伙企业等其他主体的情形；在

五洲印染与天首发展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五洲印染将按照《股权转

让协议》的约定，按期、足额支付本次交易的全部交易价款。”  

5、2018年 11月 9日，天首发展就四海氨纶 22.26%股权解除查封事宜承诺：

“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6个月内，本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归还金房测绘

相关款项，并提请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解除对四海氨纶 22.26%股权的查封。

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6个月内，本公司将与吕连根、石家庄市中级人

民法院积极协商，以公司实际控制人邱士杰合法拥有的等值货币资金、房产或其

他资产作为担保财产替换对四海氨纶 5.16%的股权的保全措施，并提请石家庄市

中级人民法院解除对四海氨纶 5.16%股权的查封。” 

 6、2018 年 11 月 9 日，天首发展实际控制人邱士杰承诺：“自《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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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生效之日起 6个月内，本人以合法拥有的等值货币资金、房产或其他资产

作为担保财产替换对四海氨纶 5.16%的股权的保全措施。若天首发展在本次交易

的《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6个月内，无法以本人合法拥有的等值货币资金、

房产或其他资产作为担保财产替换对四海氨纶 5.16%的股权的保全措施，则本人

将协助天首发展尽快推进二审进程，如该案件终审判决维持原判，则四海氨纶

5.16%的股权自会由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解除查封，如该案件终审判决天首发

展承担担保责任，则本人将在终审判决生效后 6个月内根据判决结果偿还吕连根

相关款项，并协助天首发展提请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解除对四海氨纶 5.16%股

权的查封。” 

7、2018年 11月 12日，五洲印染出具《关于不追究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违约责任的承诺》，承诺“五洲印染知悉本次拟购买的四海氨纶 22.26%

股权存在司法查封冻结的情形，天首发展承诺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6

个月内提请相关法院解除标的股权查封系其加强自我约束，以尽早完成四海氨纶

22.26%股权的解除查封及过户，五洲印染同意该项承诺不构成《股权转让协议》

的组成部分，亦不会因不能在上述期限内解除查封而向天首发展主张违约责任，

但如不能按期解除四海氨纶 22.26%股权的查封，天首发展应采取相应解决措施，

确保最终能够解除上述查封，完成四海氨纶 22.26%股权的过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市公司已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7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披露了相关协议及承诺事项。 

（二）本次交易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

项 

经与上市公司及五洲印染的实际控制人进行访谈，并核查了交易双方及其实

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

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事项，本次交易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以及中小股东

合法权益。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经本所盖章并经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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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专为《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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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书显示，四海氨纶存在部分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产，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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